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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驱动战略、科教与人才强省战略｀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２０１４年

高校重点实验室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高校：

为深入贯彻创

我省高校学科、人

提升我省高校科技创新能

力和学科建设水平’经研究’决定开展２０ｌ４年高校重点实验室

申报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－、申报领域

重点围绕新能源、新材料｀生物技术和新医药、节能环保、

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软件、物联网和云计算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现代

农业、公共安全、民生科技、文化产业等有关领域°

人才和科技资源优势及支撑引领作用，

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高水平科研基地’



二、申报类别

包括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、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和省高

校重点建设实验室三类°

三、申报原则

（一）突出体制机制创新。鼓励校地、校企合作’注重服务

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’注重面向科学技术前沿’强化研究

特色’形成发展优势’提高我省高校科技创新能力°

（二）坚持宁缺毋滥°对照申报条件’严格审核把关。申报

实验室领域原则上与我省现有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的相关领域

不重复设置’省级重点实验室主要学术带头人原则上不相互兼

任°

四、申报对象

（一）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的申报对象为具有博士学

位授予权的省属高校（含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试

点高校）’已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的

高校不再申报；

（二）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的申报对象为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

及以上的部省属高校’现具有省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的高校也可

申报；

（三）省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的申报对象为省属及市属一般

本科院校。

五＼申报条件

（一）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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ｌ．已运行并对外开放２年以上的省级重点实验室；

２．研究方向和目标明确’符合科技发展趋势’符合国家和

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’属于学校优先或重点发展的方向’

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在本学科领域属国内先进水平’具有比较明显

特色°具备承担国家或部省重大科研项目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能

力’ 能积极广泛地开展国际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；

３．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内有国内外知名的学术带头人’有

学术水平高、结构合理、创新能力强的优秀研究群体’有团结协

作、管理能力强的领导班子’有稳定的、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高

的管理、技术人员队伍’有比较健全的管理制度’学术气氛浓厚；

４．具备良好的科研实验条件。实验室面积不低于３０００平方

米’并相对集中；比较先进的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ｌ５００万元；

５．学校提供实验室运行经费每年不低于５０万元’有必要的

技术支撑、后勤保障、国内外合作与交流的条件。

（二）省高校重点实验室

ｌ．实验室所在学科应为省级以上重点学科或具有相应的博

士学位授予权’个别新兴、交叉学科应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’且

作为校级重点实验室已运行并对外开放２年以上；

２．属学校优先或重点发展学科领域’研究方向和目标明确．

符合江苏经济、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’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在本学

科领域达到国内较高水平’具有比较明显特色。具备承担国家或

部省重大、重点科研项目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能力’能积极开展

国际合作研究与学术交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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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．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内有国内知名的学术带头人’有学

术水平较高、结构比较合理、创新能力较强的优秀研究群体’有

团结协作、管理能力强的领导班子’有稳定的、管理水平和技术

水平较高的管理、技术人员队伍’有比较健全的管理制度’学术

气氛浓厚；

４．具备良好的科研实验条件。实验室面积不低于ｌ５００平方

米’并相对集中；比较先进的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ｌ０００万元；

５．学校提供实验室运行经费每年不低于２０万元’有必要的

技术支撑、后勤保障、国内外合作与交流的条件。

（三）省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

１．省重点建设实验室主要面向尚不具备建设省重点实验室

条件的省属和市属一般本科院校’符合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建设规

划布局’已作为校级重点实验室建设２年以上；

２．主要研究方向符合地方经济、社会发展的重要需求’属

学校优先或重点发展的学科领域’侧重于应用基础研究或高新技

术研发’在本领域中具有省内先进水平，能承担和完成省部级研

发项目；

３．学术带头人的学术水平较高’有一支结构比较合理、具

有一定创新能力的研究、技术队伍；

４．具备较好的科研实验条件。实验室面积不低于ｌ０００平方

米’并相对集中；科研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５００万元；

５．学校提供实验室运行经费每年不低于２０万元’有必要的

技术支撑、后勤保障、国内外合作与交流的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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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江苏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申请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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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申报名额

全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总数仍控制在ｌ０个左

右．原有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经考核为优秀的’继续

作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给予支持培育·同时’拟新增省

高校重点实验室２０个左右、省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ｌ０个左右。

（一）符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申报条件的’每校可

申报ｌ项；

（二）符合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申报条件的’每校可申报２

项；

（三）符合省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申报条件的’每校可申报

ｌ项°

七、材料要求

各有关高校要坚持择优申报’并认真填报《江苏省高校重点

实验室申请书》（见附件）及相关佐证材料’所有材料均用Ａ４

纸双面打印或复印’装订成一册（一式ｌ０份）’于２０ｌ４年４月

３０日前报送我厅科技与产业处’联系人：丁同玉’联系电话：

０２５ˉ８３３３５５４６。逾期和不符合申报要求的不予受理。



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２０ｌ４年４月２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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